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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鉴于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一名总务委员会成员使用“Interprefy”信息技术平台以虚拟方式参会。

2 GC(64)/19 号文件。 
 
 

本记录可予更正。任何更正均应使用一种工作语文以备忘录和（或）写入本记录文本提交。更正应送交
国际原子能机构决策机关秘书处，地址：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100, 1400 Vienna, Austria；
传真：+43 1 2600 29108；电子信箱：secpmo@iaea.org；或从 GovAtom 网站通过“Feedback”链接发
送。更正应在收到本记录后三周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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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他成员 

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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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会议议程 
（GC(64)/GEN/2 号文件） 

1. 主席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通过 GC(64)/GEN/2 号文件所载临时议程。 

2. 议程获得通过。 

－ 恢复表决权 
(GC(64)/INF/16 号文件) 

3. 主席说，委员会收到了津巴布韦提出的关于恢复表决权的请求。按照《规约》第

十九条 A 款规定，凡拖欠交纳原子能机构财政款项的成员国，其拖欠数额如等于或超

过该成员国前两年所应交纳的数额时，即丧失其在原子能机构的表决权。但如果大会

认为未能交纳系由于该成员国无法控制的情况所致，则仍可准许该成员国参加表决。

GC(42)/RES/4号决议通过的GC(42)/10号文件确定了关于审议恢复表决权请求的若干标

准和导则。 

4. 海沃德女士（负责管理司的副总干事）说，在 GC(64)/INF/16 号文件所载的信函

中，津巴布韦共和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基于津巴布韦承诺将支付剩余的总计

36 919 欧元和 1853 美元的 2017－2019 年拖欠款，请求恢复津巴布韦的表决权。 

5. 截至 2017 年，津巴布韦定期向经常预算交款，但 2017 年之后未再收到其交款。津

巴布韦于 2020 年初失去了其表决权且之前一直没有提交任何关于恢复其表决权的请

求。 

6. 若要在 2020 年恢复其投票权，津巴布韦需交纳至少 11 205 欧元对周转基金和 2017

年经常预算的拖欠款，外加 1 欧元 2018 年的拖欠款。津巴布韦通知秘书处，它正努力

将交纳这笔欠款作为紧急事项来处理，但并未表明这笔交款何时交付原子能机构。此

外，尽管它表示一旦获得交易详情便通知原子能机构，但至今尚未提供进一步信息。 

7. 主席说，关于为促进交纳会费采取措施的报告和关于参加交款计划成员国的状况

报告已作为 GC(64)/INF/13 号文件印发。 

8. 他重申委员会已收到津巴布韦共和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信函。此外，津

巴布韦已通知秘书处，其代表团不能到现场参加大会本届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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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INESEN 先生（丹麦）说，委员会应严格依据载有与恢复表决权请求的及时性有

关的程序性规则和实际作法的 GC(42)/10 号文件行事，HAYDEN 女士（美利坚合众

国）、HULAN 女士（加拿大）、ŽVOKELJ 女士（斯洛文尼亚）、MELI DAUDEY 女士

（马耳他）、ALKAABI 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ŠUKOVIĆ先生（黑山）对此表示

支持。该文件还载有关于充分的文件证据或资料的规定，对文件证据或资料的审议需

要花一定的时间。近期收到了津巴布韦的请求，但结果是，其请求并不符合程序性规

则。尚不清楚其请求是否满足实质性要求。据此，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来审议这项请

求，而津巴布韦也需要更多时间来提交所需的文件。因此，委员会应建议，根据上述

决议，要求津巴布韦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便在大会第六十五届常会上作出决定。 

10. 主席认为，委员会的意见是，应将对恢复津巴布韦表决权请求的审议推迟到大会

下届常会进行。  

11. 会议决定如上。  

24.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GC(64)/21 号至 23 号文件） 

12. 主席建议总务委员会作为全权证书委员会举行会议，对代表的全权证书进行审

查。 

13. 忆及《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时，他说，全权证书指定了出席大会某届常会

的成员国代表，全权证书应提交总干事并由有关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

部长签发。委员会的任务仅限于查明第二十七条的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 

14. 已收到 76 名代表以适当形式提交的全权证书。此外，秘书处还收到了有关 65 名代

表的不构成符合第二十七条要求的正式全权证书的信函。有 31 个成员国没有与会，也

没有提交任何全权证书。 

15. GC(64)/22 号文件载有参加大会第六十四届常会的原子能机构阿拉伯国家成员提交

的表示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书持保留意见的声明。 

16. GC(64)/23 号文件载有以色列陈述对上述保留意见的立场的信函。 

17. GC(64)/21 号文件载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陈述对审议以色列代表全权证书的立场的

信函。 

18. 主席建议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它已按照《大会议事规则》

第二十八条开会审查了代表的全权证书，并载列两份名单，一份是委员会认为成员国

代表已提交符合《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要求的全权证书的成员国名单，另一份

则是反映总干事已收到其代表提交的不符合这条规则的信函的成员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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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照以往做法，这份报告可以指出，委员会认为仍应允许后一类代表参加大会工

作，但条件是他们将尽快（最好在本届常会结束之前）提交符合要求的全权证书。 

20. 这份报告还应说明，委员会已收到 GC(64)/22 号文件所载参加本届常会的一些原子

能机构阿拉伯国家成员（见该文件所列清单）提交的关于对以色列代表的全权证书持

保留意见的声明，并收到了 GC(64)/23 号文件所载陈述以色列对这些保留意见的立场的

信函，还收到了 GC(64)/21 号文件所载伊朗陈述对以色列代表全权证书的立场的信函。 

21. 最后，报告应说明，委员会在有上述保留意见和立场的情况下，同意建议大会通

过以下决议草案： 

“代表全权证书的审查： 

大会 

接受 GC(64)/24 号文件所载总务委员会关于对出席大会第六十四届常会代表全权

证书的审查报告。” 

22. 他询问委员会是否希望按照他所述的精神编写一份报告并将其提交大会全体会

议。  

23. 会议决定如上。 

 

 

会议于上午 9 时 30 分结束。 

 


